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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1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 399� 号 10� 幢 8� 层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3,112,1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3,112,1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31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31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戴保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

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韩旻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094,134 99.9925 18,027 0.007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099,592 99.9948 12,569 0.005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0,790,474 99.5984 608,007 0.401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0,791,215 99.5988 607,266 0.401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0,790,474 99.5984 608,007 0.401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885,440 99.9067 9,423 0.0038 217,298 0.0895

7、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111,161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53,515,952 99.9663 18,027 0.0337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53,521,410 99.9765 12,569 0.0235 0 0.0000

3
《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52,925,972 98.8642 608,007 1.1358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52,926,713 98.8656 607,266 1.1344 0 0.0000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52,925,972 98.8642 608,007 1.1358 0 0.0000

6 《关于变更董事的议
案》 53,307,258 99.5764 9,423 0.0176 217,298 0.4060

7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并将部分募集
资金投入新项目的
议案》

53,532,979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中 1、2、3、4、5 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6、7 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1、2、3、4、5、6、7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4、5 中，与本次股权激励相关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对相关议案

回避了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华、楼雨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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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
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

审议通过了《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翱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相关公告，并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内部管理制度关于内幕信息管理的有
关要求， 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
保密措施，及时登记汇总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以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就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核查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 在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所
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 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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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1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 99 号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0,126,7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0,126,7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86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869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402,437,585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股份数为 1,568,870 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亚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主持，以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李红燕女士主
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1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董事会秘书潘香婷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01 关于选举王亚龙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1.02 关于选举李红燕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1.03 关于选举薛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1.04 关于选举董振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1.05 关于选举范奇晖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1.06 关于选举马若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1.07 关于选举关正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 否
当选

2.01 关于选举卫婵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2.02 关于选举王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2.03 关于选举于璐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2.04 关于选举李祥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 否
当选

3.01 关于选举杨雷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3.02 关于选举赵晓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3.03 关于选举傅斐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288,564,240 96.1474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王亚龙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1.02 关于选举李红燕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1.03 关于选举薛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1.04 关于选举董振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1.05 关于选举范奇晖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1.06 关于选举马若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1.07 关于选举关正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2.01 关于选举卫婵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2.02 关于选举王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2.03 关于选举于璐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2.04 关于选举李祥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3.01 关于选举杨雷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3.02 关于选举赵晓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3.03 关于选举傅斐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4,767,867 75.043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2、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3、上述议案均涉及需要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情况；
4、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任何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晶迎、陈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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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
公司 5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后，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时间要求。经全体监事推选，一致同意本次会议由监事杨雷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
到监事 5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为确保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杨雷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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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并与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
产生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以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情况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

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具体如下：
1、选举王亚龙先生、李红燕女士、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关正辉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于璐瑶女士、王珏女士、卫婵女士、李祥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2）。

（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选举王亚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李红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三）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继续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
会，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委员：卫婵女士（委员会主任、会计专业人士）、王珏女士、于璐瑶女士。
2、提名委员会委员：于璐瑶女士（委员会主任）、李祥高先生、王亚龙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珏女士（委员会主任）、于璐瑶女士、王亚龙先生。
4、战略委员会委员：王亚龙先生（委员会主任）、王珏女士、董振华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

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卫婵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杨雷先生、赵晓辉先生、傅
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张银权先生及李乾先生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 任期自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2）及《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二）第四届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会议选举杨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亚龙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聘任李红燕女士、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高军先生、孙占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潘香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凤侠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亚龙先生、李红燕女士、薛震先生及
董振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2）。 高军先生、孙占义先生、潘香婷女士及陈凤侠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潘香婷女
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
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潇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陈潇宇女士已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所需的相关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陈潇宇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 99 号
电话：029-88338844-6050
邮箱：ir@ltom.com
邮编：710114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附：高军先生、孙占义先生、潘香婷女士、陈凤侠女士、陈潇宇女士的简历
高军：男，197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本科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1996 年 2 月至 1998 年 5 月任咸阳偏转集团公司海外部报
关员；1999 年 6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陕西同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07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西安鸿瑞光显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西安美辰照
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军先生通过共
青城青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15,152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孙占义：男，1985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本科毕业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2007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咸阳偏转集团公司销
售业务员；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河北捷盈业务部和资材部部长；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重庆宇隆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办公室主任；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占义先生通过共青
城麒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60,0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潘香婷：女，198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本科毕业于陕西理工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任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部设计工程师；2010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西安美辰照明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公司行政人事经理；2015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潘香婷女士通过共青城青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7,576 股，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陈凤侠：女，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本科毕业于合肥工业
大学会计学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2007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先后担任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成
本科长、宁波比亚迪半导体有限公司财务科长和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总账会计师；2020 年 5 月
至 2022 年 7 月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2022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陈凤侠女士通过共青城青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525 股。 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陈潇宇：女，1994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本科毕业于陕西科技大
学会计学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中级会计师。曾就职于深圳市聚飞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深圳市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020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陈潇宇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601619� � � � �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087
债券代码：113039�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三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
式向董事、监事、高管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
事长陈波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同意公司作为发起人、宁夏

嘉盈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以宁夏泽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泽恺”
或“项目公司”）持有的宁夏泽恺三道山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标的项目”，以申报
文件最终载明的资产范围为准）作为底层基础设施项目，申请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为实施基础设施 REITs 之目的，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适当方式对项目公司及标的项目实施
重组、股权转让，最终实现通过将项目公司 100%股权转让于基础设施 REITs 项下基础设施基
金及其下设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特殊目的公司（如有）等特殊目的载体（视最终交易结构而
定）的方式完成基础设施 REITs 上市发行。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项目公司及标的项目重组、股权转让的具体方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国家发改委申报文件要求使用基础设施 REITs 的募集资金。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战略配售， 签署并

履行相应配售协议， 合计持有战略配售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所占本次基金份额发售数量的比
例不低于适用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的战略配售比例，持有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期限不少于适
用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的自基础设施基金上市之日起的最低期限。 具体比例、期限由公司
管理层另行确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制订、批准、授权、签署、执行、
修改、完成与基础设施 REITs 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相关承诺函等法律文
件以及对其任何修订或补充形成的补充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方案、募集资金用途方案等，签署有关文件，全
权办理基础设施 REITs 申报、注册、发行、设立等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公司将联合相关专业机构， 根据监管机构相关规则及要求不断完善并形成正式申报材
料，向相关监管机构提交申报，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注册及发行上市工作。 最终基础
设施公募 REITs 设立方案将依据相关监管机构审批确定。

若基础设施 REITs 最终发行方案涉及的相关事项达到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2023 年修订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的需由股东大会决议
事项的，本公司将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申报发行工作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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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项目申报发行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践行金融创新，支持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泽新能”或“本公司”或“公司”）拟以下属公司 100%持有的风力发电项
目作为基础资产开展国金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项目（以下简称
“本基金”或“基础设施 REITs”或“基础设施公募 REITs”，具体名称以中国证监会注册名称为
准）的申报发行工作。 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实施背景
（一）政策背景
2020 年 4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 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

2020 年 8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
2021 年 6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风电、光伏发电纳入试点行业，并提出优先支持有一定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的项目；

2022 年 5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
明确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展，要求提高推荐、审核效率、建
立健全扩募机制、明确国资审批层级，并要求研究推进 REITs 相关立法工作；

2023 年 3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规范高效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公募 REITs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风险、去杠杆、稳投资、补短板的决策部署，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制，有效
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是写进了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金融产品。

（二）公司内部决策流程
本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三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本次发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方案
本项目发起人为嘉泽新能，原始权益人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宁夏嘉盈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宁夏嘉隆新能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为国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为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顾问为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一）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宁夏泽恺三道山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宁夏泽恺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储能
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项目公司股权结构 原始权益人 100%持有

建设内容和规模
1、建设规模：150MW
2、建设内容：46台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风机、一座 110kV
升压站、运行管理中心（包括办公楼、库房、二次设备室）及其他辅助设施设备
等

（二）项目申报方案
根据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政策指引及相关法律法规，本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拟采用“公募

基金 + 专项计划 + 项目公司”的交易结构。
1、公司为发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开展所需的资产重组事宜（视最终交易结构而定），包

括但不限于视未来交易结构需要而设立 SPV，项目公司人员与资产剥离，签署并适当履行重组
文件、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转让的市场主体登记手续等相关资产重组事宜；

2、基金管理人设立基础设施公募 REITs，公司和 / 或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在不低于 20%的比例范围内参与认购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公募基金份额；

3、计划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认购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全
部份额；

4、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通过持有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全部份额最终取得基础设施项目的

全部所有权。
（三）产品要素表

基金名称 国金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具体以设立时确定的名称为准
原始权益人 宁夏嘉盈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基金类型 契约型、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期限 首次发行基金期限拟定 25年，最终以获批发行文件为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调整基金期限的
除外）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拟发售基金
规模 发行规模根据最终基础设施资产评估价值及基础设施公募 REITs询价结果而定

原始权益人及相
关方拟认购基金
金额及比例

1、原始权益人及其同一控制下关联方按照《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确定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
数量，不低于本次募集基金份额的 20%；
2、原始权益人及其同一控制下关联方本次获配的基金份额中，占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 20%的基
金份额的持有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60个月， 超过 20%部分基金份额的持有期自本基
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36个月，基金份额持有期间不允许质押。

销售定价方式 网下询价确定

投资目标 本基础设施公募 REITs存续期内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主要投资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并投资
目标持有其全部份额，最终取得底层资产完全所有权。

收益分配情况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应当将 90%以上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分配
给投资者，每年不得少于 1次

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基础设施公募 REITs政策指引及相关法律法规用于新项目建设、盘活存量资产项目、缴纳
税费等

注：上述产品目前尚未发行、注册，产品要素待根据后续申报进度、监管机构相关规则及要
求，结合市场情况细化或进行必要调整，最终以发行、注册的情况为准

（四）项目相关工作进展及后续安排
1、本公司将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根据监管机构相关规则及要求不断完善并形成正式申报

材料，向相关监管机构提交申报，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注册及发行上市工作。 最终基
础设施公募 REITs 设立方案将依据相关监管机构审批确定。

2、若最终发行方案涉及的相关事项达到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2023 年修订)》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的需由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本公司
将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三、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若本次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成功发行， 预计在本公司回收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

项目建设等，有助于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公司本次申报发行基础
设施公募 REITs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主业，将对公司经营和整体业务布
局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项目的相关申报工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不断完善申报材料，积极推动项目进展。公司将持续关注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项目的
后续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三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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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十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三届十八次监事会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
式向监事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参会人数及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申报发行工作的公告》。

若基础设施 REITs 最终发行方案涉及的相关事项达到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2023 年修订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的需由股东大会决议
事项的，本公司将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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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1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 21 城企业公园 D 区 68 号楼宁夏嘉泽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5,842,2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9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

郑小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韩晓东先生、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向三级全资子公司宁夏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8,000 万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714,512 99.8741 1,127,680 0.1258 10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三级全资子公司
宁夏泽瑞新能源有限公
司增资 8,000万元的议案

119,717,444 99.0667 1,127,680 0.9331 100 0.00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并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的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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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1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 162 号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7,839,0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97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孟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5 人 ,监事会主席钟晓强先生、监事原蓉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艳英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655,314 96.3922 47,179,747 3.6075 4,000 0.0003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7,934,645 96.1842 49,904,416 3.8158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增补赵妍瑜女士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1,307,291,963 99.9582 是

3.02 关于增补常光玮女士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1,307,291,963 99.958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关于增补赵妍瑜女士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59,285,681 99.6577

3.02 关于增补常光玮女士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59,285,681 99.657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议案三《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所有候选人均当
选。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靖律师、刘宁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附件：
董事简历
赵妍瑜，女，汉族，1978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任山西煤炭

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组织人事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董事、组织人事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中心主任。

常光玮，女，汉族，1981 年 3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曾任山煤集团煤
业管理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国际贸易分公司总法律顾问 ,山煤国际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总法律顾问。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济
师、精益化管理部部长，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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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以送达、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 162 号三层会议室以现场加网络视频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孟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决定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
战略委员会由非独立董事孟君、付中华、赵彦浩组成，其中孟君担任主任委员。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辛茂荀、薛建兰、吴秋生，非独立董事孟君、赵妍瑜组成，其中辛茂

荀担任主任委员。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李玉敏、辛茂荀、吴秋生组成，其中李玉敏担任主任委员。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薛建兰、李玉敏，非独立董事赵彦浩组成，其中薛建兰担任

主任委员。
（五）董事会安全生产与环保委员会组成人员
安全生产与环保委员会由非独立董事付中华、韩磊，独立董事辛茂荀组成，其中付中华担

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韩磊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常光玮女士为公司总经济师，李智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焦昊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韩磊先生、常光玮女士、李智先生、焦昊先
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韩 磊，男，汉族，1978 年 1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后，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霍州煤电吕临能化有限公司庞庞塔煤矿总工程师，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安全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生产副总经理，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安
监局常务副局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山煤
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常光玮，女，汉族，1981 年 3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曾任山煤集团煤
业管理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国际贸易分公司总法律顾问 ,山煤国际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总法律顾问。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济
师、精益化管理部部长，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李 智，男，汉族，1969 年 8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任山西煤炭
进出口集团法律事务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主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中心主任、综合管理部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
鑫源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经营规
划部部长。

焦 昊，男，汉族，1987 年 8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煤国际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地质测量部副部长、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地质测量部部长。 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地质测量部部
长、采供管理部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资采购分公司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经理。


